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學演示教學能力檢定 

簡章 

一、目標： 

本系為提升本校師資生現場教學能力，依據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學演示教

學能力檢定實施要點」辦理本次檢定。 

二、檢定內容： 

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之內涵，不限課程取向，自訂主題。 
三、檢定對象： 

    本校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含)師資生及學程生(含研究生)。 

四、檢定方式 

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一次。教學演示時間每人 10 分鐘，參加檢定者請自行準備試教教案（教案

格式項目同簡章公布之）紙本 1 式 3 份供評分委員審閱，並自行準備教具，當天場地僅提供麥克

風、黑板及粉筆供參與檢定者使用。成績 70 分以上為檢定通過合格，由本校發給檢定合格證書。 
五、評分標準： 

教學演示檢核項目 評分佔比 

1.正確掌握教學指標，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10％ 

2.有效連結幼兒的舊經驗，並將其經驗建立於新經驗上 10％ 

3.提供幼兒充分且適當主動參與、直接體驗、練習及複習機會 10％ 

4.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10％ 

5.善用教具及資源，靈活運用多元、多層次的教學方法 10％ 

6.口語清晰且音量速度運用適中且流暢 10％ 

7.運用適當口語、非口語方式增進與幼兒互動 10％ 

8.接納幼兒意見並以正向公平態度支持肯定幼兒學習表現 10％ 

9.能引導幼兒思考與活動目標有密切相關的問題 10％ 

10.營造良好班級氛圍與規範 10％ 

六、等級區分 
     總分 91 分以上為特優、81 分至 90 分為優等、70 分至 80 分為甲等。 
七、檢定合格標準 

獲得特優、優等及甲等者始通過檢定並核發證書，未滿 70 分不核發證書。 
八、報名方式：報名時應攜帶學生證正本繳驗，並請先備妥學生證正面影印本兩份貼於報名表上(附

件二)，填妥退費帳號，再持繳費收據及報名表繳交至幼教系辦公室。 

九、檢定時間：每學年第一學期的第 11 週辦理，詳細時間請參閱本系網站公告。 
十、報名人數：名額下限為20人（若報名人數不足下限人數則停辦退費）。 



十一、報名費250元。 
(一)報名後概不退費，唯報名總人數不足規定人數時，方可憑收據辦理退費。 

   （二）至行政大樓一樓自動化收費機或圖書館繳費機點選檢定項目繳費。 

十一、檢定地點：本校求真樓七樓，教室於檢定前三日公告於本系網站。 

十二、應試當日注意事項 

（一）請持學生證正本與准考證至考場（恕不接受手機顯示電子檔），以供監考人員查核身

分，查核時並請配合脫下口罩。 
（二）請自行準備教學演示教案 1 式 3 份供評分委員審閱。 
（三）請自行準備教具入場應試，當天場地僅提供麥克風、黑板及粉筆供參與檢定者使用。 
 

 

  



 

幼兒園課程活動教案 

幼兒年齡層/班別： 教學者姓名： 

單元/主題名稱： 
教學(參考)資源： 

 

 

 

 
主要概念： 

活動名稱： 

活動過程 學習指標 

一、起始/導入活動 

教師引導語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語 

 

 

 

三、綜合活動 

教師引導語 

 

 

 

 

(延伸活動) 

 

 

 

 

 

執行教案後的學習評量 

 

 

 

 

 

 

附件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演示檢定報名表 

□研究所  □大學部 

學       號：                            

身份證字號 ：                            

                                                                                 

姓       名：                            

                                                                         （↑本表格若本檢定項目報名人數未達 20 人，退費之用。） 

系  班   別：                                                                        

（畢業系別）                                                                   

年 級 班 別：                                                                                

（服務單位） 

聯 絡 電 話：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演示檢定報名表 

准      考      證 

□研究所  □大學部 

編      號：                              

系  班  別：                              

（畢業系別） 

檢定日期：114年 11月 25日（星期二） 

檢定時間：15時 30分起 

地    點：求真樓 K706教室  

立帳郵局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附件二 

 
 
 
 

貼學生證影印本 
檢定項目：  
報名程序 1.繳驗學生證 2.繳報名費 

250 元 
3.核發准考證 

審  核 
承辦人 

   

 

 
 
 
 

貼學生證影印本 

基本能力檢定規則 

一、請遵守基本能力檢定辦法及各項能力

檢定辦法。 

二、考生須於檢定前十五分鐘攜帶准考證

入場。 

三、違背者勒令退出試場，並取消資格。 

四、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遺失，須至

各主辦系所申請補發後，始得參加檢

定。 

五、請於檢定前密切注意各系公告檢定相

關事宜（含時間及地點）。 

 
 
 
 

貼學生證影印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學演示檢定錄影授權書 

 

授權人            同意被授權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錄製

下列屬授權人擁有之內容(影音、文稿、紀錄及翻譯稿)無償提供授權方(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可自行或委託他人整理重製公開發行(紙

本或數位媒材)；並得以公開播送等方式，作教育推廣之用途；並提供與教

學內容相關之影片與相片供本承辦單位於刊物（包括書面及網路刊登）上

使用。 

本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教學演示等內容擁有著作權，並保證該演講及相關

內容係自行創作，如有利用他人著作之情形，均已取得合法授權，並無侵

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立同意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